
漏夜查休渔
眼下正值休渔期。5月8日凌晨，象山相关部门组

成联合执法组来到各大菜场，对违禁渔获物销售情况进

行检查，对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6家经营户，当场作出

警告处罚，并责令暂停销售；对4家未能出具“三证一码”

摊位的进口水产品当场查封，合计查封进口水产品58.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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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8日，由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起诉的余

某某因拒不执行重大隐患整改要求构成危险作业罪一案

开庭审理。据悉，这是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十一）》施行以来，浙江首例因涉嫌危险作业罪被提起

公诉的案件。

今年1月，南浔区应急管理局在对辖区某建材公司检

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戊烷罐储存场所没有可燃气体报警

装置、危化品汽化场所有非防爆电气设备、戊烷罐区缺少

消除人体静电装置等6条违法违规行为。其中戊烷罐储

存场所没有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属于《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中规定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针对上述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开具现场处理

措施决定书，责令停止使用戊烷储罐和相关设施，未经审

查同意，不得投入使用。

3月2日，该公司负责人余某某在明知公司已被处罚

且未进行任何整改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作业，并在储罐内

戊烷消耗用尽后，自行联系购买戊烷27.76吨用于生产；

17日，区应急管理局再次发现其违法行为；25日，余某某

因涉嫌危险作业罪被区公安分局依法取保候审。

案件立案侦查后，区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引导侦查

取证。在了解案情以及查阅取证情况后，联合区应急管理

局等对现场进行勘查，并多次召开案件分析会。经向省、

市检察院业务部门请示汇报后，南浔区检察院以危险作业

罪对余某某依法提起公诉。该案经公开审理后当庭宣判，

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余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危险作业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罪名之一。

这一罪名的设立，意味着在安全生产领域即使未发生重大

伤亡事故，但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使刑法保护的安全生产作

业法益处于危险状态，就会受到刑法的规制，行为人将被

追究刑事责任。”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小家史折射大党史
一位农民的图片展

新华社 向清凯 黄海波

每到节假日，项亨旺都格外忙，他

要一遍又一遍地给来看红色图片展的

游客和村民讲解。

老项是德清县莫干山镇四合村的

农民，经营一家名为“山坡尚”的民

宿。如今，他家民宿多了一道亮眼的

“红”色。老项办起题为“百幅照片、百

年家史、百年巨变”的图片展，“图话”

他们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献礼建党

100周年。

小家史折射大党史。“山坡尚”靠

山的石壁上，挂满128张大幅图片，有

黑白也有彩色的，分为“贫困时期、幸

福生活、感谢党恩、创业之路”四个

板块。

项亨旺指着这些照片，讲家史话

巨变，一个个感人故事让参观者动容。

“这是我爸爸，当年吃不饱饭，带

着全家一路乞讨来到莫干山；这是我

出生的茅棚，当时家里很穷的；这是我

们大家族的合影，我穿着西装，很精神

吧？”

解放前，老项的父母带着孩子，从

老家温州乐清一路讨饭，一路寻找生

计，最后落脚在莫干山。解放后，他们

分到了田地，在这里繁衍生息。

1959年出生的项亨旺头脑灵活，

踏实肯干，改革开放后贩毛竹、搞加

工、跑运输，日子逐渐红火起来。

1983年，他率先从茅棚搬入新盖

的楼房；1984年，买了四乡八邻第一

辆红色250幸福摩托车；1998年，在县

城买了商品房；2002年开始跑运输，

最多时有8辆大货车；2016年，老项将

村里老房子改造成民宿，常常一床难

求……

老项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但他

常说“党在我心中”。回望自己家史，

一份感恩共产党、感恩新中国的情怀

油然而生。“没有共产党，我们家族可

能还在讨饭。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

有我项亨旺的今天！”

老项说，建党100周年，一定要做

点事，把自己家族的巨大变化，把对党

的感恩之情表达出来。

在朋友建议下，喜欢拍照的项亨

旺翻出保存的照片，花了2个多月的

时间，精心整理，办起了这个图片展。

“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芒，项师

傅一家人就是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缩

影。”5月2日，专程从德清县城来的胡

爱芬站在图片墙前深有感触地说。

接下来，老项打算将这里打造成

中小学生的红色教育基地，让孩子们

通过这些照片了解时代巨变，热爱祖

国热爱党，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罗先楚 张月明

本报讯 法治建设以乡带村、以村促乡。近日，宁波出台

《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减轻

村委会负担、村务公开、强化公共法律服务等作了要求，以进一

步发挥法治在乡村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条例》共三十四条内容，包括乡镇法治政府建设、自治促

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乡风文明建设、服务与保障、法律责

任等内容。

《条例》固化了村民说事制度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颇

具宁波特色。同时，《条例》明确规定，要减轻村委会负担，“需

要村民委员会协助的事项应当实行清单化管理，不得随意增

加”“已经纳入清单需要村民委员会协助的工作事项，各级人民

政府提供必要条件和经费保障”。

在支持村务公开方面，《条例》规定，“村民对公开事项存有

疑义的，可以向村民委员会提出查询要求，村民委员会应当为

村民查询提供便利并作出解释；村民也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

或者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有关人民政府或者

主管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调查核实，并予以答复。”这一规定进

一步保障了村民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所称法治乡村建设，是指在宁波市

行政区域内乡(镇)、村的法规制度健全、治理方式改进等相关

活动。宁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法治乡村建设的乡村是

“乡+村”，《条例》解决了乡和村法治建设一体推进问题，在国

内系首创。

据了解，宁波在法治乡村建设方面起步早、发展快。早在

1999年，宁波就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民主法治示范村”，4年

后司法部、民政部在全国推广这一做法。“此次宁波再次创新推

出《条例》，有助于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保障、规范和促进作用，

为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地方立法保障。”该负责人说。

（上接1版）

险遇豹子，
若将其猎杀需承担法律责任吗？

如果遭遇金钱豹，且已经对个人造成危险，身边也没有人

可以提供救助，能猎杀吗？

由于金钱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

及刑法的规定，随意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将有可能被追

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金钱豹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根据刑

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损害另一

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

受到金钱豹威胁，可以实施紧急避险行为，但要注意不能过当。

若搜救犬伤害了金钱豹，
是否需要有人担责？

搜寻金钱豹，搜救犬是重要一员。但如果搜救犬伤害了金

钱豹，又该如何定责呢？

搜救犬是搜救人员携带的搜救工具（伙伴），在执行公务期

间造成金钱豹受伤害，应属于执行公务期间的意外伤害，并不

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但如果豹子被饲养狗咬伤、咬死，狗主人或许就要担责

了。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

因被侵权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者可

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搜寻金钱豹动用的人力物力，
其费用谁来承担？

搜寻行为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是民间的搜救队或义

务搜救的，根据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

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

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

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也就是说，

民间的搜救人员可以向动物园索要此次搜寻的必要费用。但

如果是公安或应急管理人员参与搜救，则是出于法定义务，费

用由国家承担。

因闭园导致预购票的游客无法入园，
可以索赔吗？

8日，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临时闭园，导致一些游客预购了

门票却无法入园。他们可以要求赔偿吗？

游客与动物园之间属于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

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

责任。”第58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

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因此，动物园应赔偿游客

因无法如愿游玩而付出的门票款，同时游客为游玩付出的交通

费及可能存在的误工费用均属于游客的合理损失，也应由动物

园承担。

有重大隐患却拒不整改，犯危险作业罪
系全省首例

法治建设以乡带村、以村促乡

宁波出台首部地方法规促法治乡村建设


